《青岛市人大代表建议
和政协提案办理办法》及解读

——市政府办公厅议案处周少茫同志在全市政府系统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
培训班上的讲课提纲

二○○九年三月十九日
《青岛市人大代表建议
和政协提案办理办法》及解读
【本办法（青办发〔2006〕19号）共有8章25条（以下黑体字为办理办法原文，楷体字为解读内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我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意见(以下简称代表建议)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案(以下简称政协提案)的办理质量,提升满意率和落实率,实现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全国政协提案工作条例,省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条例,省政协提案工作条例,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市政协提案工作条例等有关法律和规章,结合青岛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解读要点】

1、办理工作目的：提高我市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办理质量,提升满意率和落实率。

2、制定本办法的目的：实现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3、制定本办法的依据：⑴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⑵全国政协提案工作条例；⑶省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条例；⑷省政协提案工作条例；⑸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⑹市政协提案工作条例等有关法律和规章；⑺青岛市实际。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代表建议,是指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由我市办理的书面建议(含全国、省人大代表视察建议),包括经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决定作为代表建议处理的议案(简称议转建)。

本办法所称政协提案,是指全国、省、市政协委员和参加政协的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政协专门委员会,在政协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向本级政协提出的,并经提案审查委员会或提案委员会审查立案由我市办理的书面意见和建议。

【解读要点】

1、什么是代表建议：是指人大代表依法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提出代表建议是人大代表参与国家管理、反映人民意见和要求的一项重要权力，具有国家公务性质，有关机关和组织必须研究办理并负责答复。

2、议案与建议的区别：议案是指由10名以上代表联名或由人大专门委员会依照法定程序提出的、由大会主席团确定立案的议事原案。

议案一经通过，就具有法律效力，必须执行。代表建议是人大代表个人（也可联名）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承办部门应根据建议内容，研究办理，积极落实。

3、什么是政协提案：政协提案是政协委员、参加政协的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政协专门委员会向政协全会或常务委员会提出的、经提案委员会审查立案后由承办单位办理的书面意见和建议。

4、政协提案与组织提案的区别：组织提案是政协提案的一种。通常说的政协提案是指政协委员个人或联名提出的提案，而组织提案是由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或专门委员会等组织提出的提案。

5、代表建议的分类

⑴按提出的时间分类：会议建议、平时建议。

会议建议是指人代会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平时建议是人代会闭幕后代表提出的建议。两者办理的程序和要求完全一样。

⑵按代表身份分类：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省人大代表建议、市人大代表建议、区市人大代表建议。

⑶按建议产生程序分类：代表建议、议案转建议

市代表建议由承办部门办理并直接答复代表；议案转建议（简称：议转建）是议案经人代会主席团审议后，决定不列为会议议程而转成的建议。

议转建由主办部门将书面答复意见报送市政府办公厅和市人大人事代表工作室，经同意后，再按建议办理程序由承办部门直接答复代表。

6、政协提案的分类
⑴按提出的时间分类：会议提案、平时提案。

含义及办理程序、要求，与代表建议相同。

⑵按委员身份分类：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省政协委员提案、市政协委员提案、区市政协委员提案。

含义及办理程序、要求，与代表建议相同。

⑶按提案产生程序分类：委员提案、组织提案

委员提案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协提案，市政协提案由承办单位直接答复委员，办理程序及时限与市人大代表建议相同。

组织提案是指以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或政协专门委员会的名义提出的提案。属政府系统办理的，由主办单位负责同志带队面复后，将书面办理情况报市政府办公厅，由市政府办公厅书面答复提案者，并抄送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

第三条  做好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形式,是发挥人大和政协监督作用,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渠道。承办单位必须严格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尊重代表、委员的权利,高度重视办理工作,并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解读要点】

1、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地位：⑴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⑵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形式；⑶是发挥人大工作监督和政协参政议政作用,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渠道。
2、承办要求：⑴承办单位必须严格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⑵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⑶尊重代表、委员的权利；⑷高度重视办理工作；⑸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第二章  交  办

第四条  市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所提建议,由大会秘书处交承办单位办理;在闭会期间所提建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交有关机关和组织办理。市政协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提出的提案,均由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交有关机关和组织办理。闭会期间的建议和提案由交办单位自收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交办。

【解读要点】

1、会议建议交办流程：市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承办单位。

2、平时建议交办流程：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市政府办公厅→承办单位。

3、会议和平时提案交办流程：市政协提案委员会→承办单位。

我市承办的全国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由省级机关转交我市后,由我市交办机关转有关单位承办,承办单位办理后形成书面意见报市级交办机关,由市级交办机关报省级有关机关。

【解读要点】

全国建议和提案交办流程：国务院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承办单位（提出书面答复意见）→市政府办公厅（提出书面答复意见）→省政府办公厅（答复代表或委员）。
我市承办的省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由省级机关交我市后,由我市转有关单位承办,承办单位办理后形成书面意见报市级交办机关,由市级交办机关答复代表或委员。

【解读要点】

省建议和提案交办流程：省政府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承办单位（提出书面答复意见）→市政府办公厅（答复代表或委员）。
第五条  承办单位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的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交办机关提出书面改办理由和建议,由交办机关重新明确承办单位,办理时限自另行交办之日起计算。未经交办机关同意,承办单位不得擅自退回或自行转送其他单位。

【解读要点】

1、提出改办的期限：承办单位自收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交办机关提出书面改办理由和建议,由交办机关视情重新明确承办单位。

2、新的办理时限：办理时限自另行交办之日起计算。

3、改办注意的问题：在规定时限内提出改办建议；未经交办机关同意,承办单位不得擅自退回或自行转送其他单位。
第三章  办  理

第六条  办理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狠抓落实的原则，按照“认真、主动、高效、务实”的要求，凡是应该解决而又有条件解决的，应当抓紧解决；因客观条件所限暂时不能解决的，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力争解决；确实不能解决的，应当实事求是、耐心细致地向代表或委员说明情况，取得代表、委员的理解。

【解读要点】

1、办理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狠抓落实。

2、办理总要求：认真、主动、高效、务实。
3、办理要求：⑴凡是应该解决而又有条件解决的，应当抓紧解决；⑵因客观条件所限暂时不能解决的，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力争解决；⑶确实不能解决的，应当实事求是、耐心细致地向代表或委员说明情况，取得代表、委员的理解。
第七条  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或政协提案的期限一般为三个月。所提问题比较复杂、办理难度较大的代表建议或政协提案,三个月内不能提出办理意见的,应当及时向交办机关和代表、委员说明情况,经交办机关同意后适当延期,但最迟不得超过六个月(法律有明确规定的除外)。对经交办单位确认属于需要迅速处理的,承办单位应当尽快予以办理。

【解读要点】

1、办理期限：办理代表建议或政协提案的期限一般为三个月。

2、延长期限：经交办机关同意后适当延期,但最迟不得超过六个月。

3、需要尽快办理的：经交办单位确认属于需要迅速处理的,承办单位应当尽快予以办理。

第八条  交办机关指定两个以上单位作为主办单位的,由各承办单位分别办理。交办机关指定主办与协办单位的,主办单位应当主动与协办单位协商办理,协办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在一个月内向主办单位提出协办意见。承办单位意见不一致时,由主办单位牵头协商,取得共识;多次协商仍不能达成共识时,由主办单位向交办机关说明情况,提出建议。
【解读要点】

1、对主办单位的要求：⑴主办单位应当主动与协办单位协商办理；⑵承办单位意见不一致时,由主办单位牵头协商,取得共识;⑶多次协商仍不能达成共识时,由主办单位向交办机关说明情况,提出建议。
2、对协办单位的要求：协办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在一个月内向主办单位提出书面协办意见。

第九条  对确定的重点建议、提案,承办单位应当重点办理,由单位主要或分管负责人带队面复,并及时向交办(转办)机关报告办理情况。
【解读要点】

1、哪些建议提案是重点建议提案：
⑴全国、省建议和提案；
⑵议案转建议；
⑶组织提案；
⑷市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的建议和市政协主席包案的提案；
⑸市政府领导做出批示的建议和提案；
⑹代表或委员联名提出、且非常关注的建议提案；
⑺事关民生且人民群众非常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⑻办理不满意的建议提案，或需要续办的建议提案。
2、市级交办机关有哪些：党群系统的交办机关是市委办公厅（督查室）；政府系统的交办机关是市政府办公厅（议案处）；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代表联络处）；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
第十条  承办单位在办理过程中可以实行“双互动工作法”,通过承办单位与提建议者、提案者进行办理互动,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与办理过程,使代表和委员理解在办理之中、满意在答复之前;通过交办机关与承办单位进行工作互动,形成办理合力,提高办理质量。
【解读要点】

1、什么是“双互动工作法”：是指承办单位与提案人进行办理互动，让代表、委员理解在办理之中、满意在答复之前；交办机关与承办单位进行工作互动，形成整体合力、提高办理效率。
2、“双互动工作法”的核心内容：是利用各种方式邀请代表、委员参与办理过程、了解办理动态，实现整个办理过程的透明化、互动化。同时聚集各方面积极因素，形成统一、和谐的工作局面，提高办理质量。

3、创建“双互动工作法”的目的：着力解决重答复轻落实、面复不注意效果等办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增强代表、委员与承办单位的互信和理解，提升服务型政府的形象，让人民群众和代表、委员更加满意。

4、“双互动工作法”是在何时提出的：《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市政府系统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青政办发[2006]23号）。
5、落实“双互动工作法”的要求：各单位在办理工作中，要全力落实这一办理方法，并与本单位已有的经验做法有机结合，大胆创新，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积累新经验，提出新举措，使我市的办理工作出现新生机、新活力。

6、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目的是提高“满意率”，让代表委员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政府的工作；核心是提高办理质量，使办理工作有新的提升；关键是提高“落实率”，切实解决代表委员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重点是议案转建议、组织提案和市人大、市政协领导包案等一批影响面广、要求高的建议提案；方法是深入贯彻实施“双互动工作法”，让代表委员理解在办理之中，满意在答复之前。

第四章  答  复

第十一条  答复由主办单位负责,协办单位根据主办单位要求,积极参与答复活动。正式答复需在承办单位取得一致意见后进行。答复代表和委员时,承办单位应当附送《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反馈意见表》和《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反馈意见表》,由代表和委员填写后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或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承办单位不得要求代表和委员违背意愿签署意见。

对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应当逐件答复。对联名提出的代表建议,应当分别答复每位代表,或商领衔代表同意后请领衔代表转复其他代表,或商领衔代表同意后集中答复代表;对联名提出的政协提案,答复前三名委员。

承办单位不得以所属部门和下属单位的名义答复代表、委员。

【解读要点】

1、主办单位牵头答复，协办单位参加答复。

2、对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应当逐件答复。

3、对联名建议的答复：⑴答复每位代表；⑵商领衔代表同意后，答复领衔代表，由领衔代表将答复内容转告其他代表；⑶商领衔代表同意后集中答复全部代表。以上三种方式均可。
4、对联名提案的答复：答复前三名委员。

5、答复代表和委员时,承办单位应当附送《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反馈意见表》和《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反馈意见表》,向代表和委员说明清楚，由代表和委员填写后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或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而不是带回本单位）。两个表格下载网址：青岛政务网→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

6、可以由下属单位提供答复意见，但不得由下属单位出面或以下属单位的名义答复代表、委员。
第十二条  答复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应当严肃认真。内容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实际情况,文字精炼,语气诚恳,格式规范(建议、提案答复格式见附件)。

答复前应当做好充分准备;担任答复的人员应当熟悉情况、熟悉有关政策法规和本单位的工作职责;答复时应当有的放矢、实事求是,针对建议、提案所提问题逐条答复,力戒答非所问、泛泛空谈,同时应当虚心听取、认真记录和对待代表及委员的意见。

正式答复意见必须形成书面答复函,经单位主要或分管负责人审签并加盖公章后,送达代表或委员。

【解读要点】

1、答复工作原则：⑴答复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应当严肃认真；⑵内容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实际情况；⑶逐条答复，文字精炼,语气诚恳,格式规范。
2、答复工作注意事项：⑴答复前应当做好充分准备，担任答复的人员应当熟悉情况、熟悉有关政策法规和本单位的工作职责;⑵答复时应当有的放矢、实事求是,针对建议、提案所提问题逐条答复,力戒答非所问、泛泛空谈,同时应当虚心听取、认真记录和对待代表及委员的意见；⑶正式答复意见必须形成书面答复函,经单位主要或分管负责人审签并加盖公章后,如果选择面复，则当面交给代表或委员，如果选择函复，则邮送或传真给代表、委员。

3、提高面复效果的基本要领：
（1）要选派责任心强、熟悉情况、有一定办事能力的人员去面复；对热点、难点的建议、提案，应由单位领导带队面复；

（2）要做好答复前的准备，特别是对提出问题没有解决或所提问题比较复杂的建议、提案，面复前一定要将有关情况了解清楚，做到心中有数；

（3）答复要实事求是、客观准确、态度诚恳、耐心说明、解释圆满，切忌躲躲闪闪、回避矛盾，或轻易许诺、简单生硬、应付了事；营造、形成互动交流的氛围。
（4）面复时，对代表、委员提出的问题，如不能当面答复的，应认真、诚恳的把问题带回来，研究、办理后再行答复。

（5）不要将应当回答的问题或矛盾推卸到其它部门。
第十三条  答复方式分为面复和函复,以面复为主。答复方式标注在答复函抄送件和电子抄送件的左上角。送交代表或委员的答复函可不标注。
【解读要点】
1、除所提问题已经解决、代表委员已表示满意、且主动提出不需要面复的外，都要选择面复，且由单位领导带队。
所谓面复，就是当面答复代表、委员；所谓函复，就是用邮寄、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书面答复代表、委员。

答复方式要标注在书面答复意见首页左上角。送交代表或委员的答复函可标注，也可不标注。
2、以下建议、提案应进行重点面复，且由单位领导带队：
⑴驻青省人大代表和政协提出的建议提案；

⑵市政协组织提案；

⑶市领导做出批示的建议提案；

⑷重要、重点建议提案；

⑸代表、委员非常关注的建议提案；

⑹涉及民生、影响较大的建议提案；

⑺代表委员不满意或要求续办的建议提案；

⑻交办机关要求面复的建议提案。
3、采取函复时，必须确认代表委员是否已经收到书面答复件。
办理结果分为A、B、C、D四个类别,并标注在答复函抄送件和电子抄送件的右上角。送交代表或委员的答复函可不标注。“A”表示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B”表示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列入规划逐步解决;“C”表示所提问题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近期难以解决;“D”表示所提问题因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或不符合客观现实,确实不能解决,只能留作参考。

【解读要点】

1、办理结果分类：A、B、C、D。

2、办理结果标注方法：标注在答复函抄送件和电子抄送件的右上角。送交代表或委员的答复函可标注，也可不标注。

3、办理结果分类的标准：

“A”类：表示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

“B”类：表示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列入规划逐步解决;

“C”类：表示所提问题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近期难以解决;

“D”类：表示所提问题因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或不符合客观现实,确实不能解决,只能留作参考。

4、办理结果由主办单位对代表建议（政协提案）进行分类，并对分类负责。

第十四条  青岛市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由承办单位直接答复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同时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或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并按党群系统、政府系统分别抄送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答复函内容涉及协办单位的,同时抄送协办单位。

对市人大议转建,主办单位形成办理意见后,应当先将书面答复意见报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和按党群系统、政府系统分别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由上述机关视情呈送市领导审阅,经同意后再由承办部门答复人大代表。

属党群系统或政府系统办理的市政协组织提案,分别由市委办公厅或市政府办公厅呈送市领导阅批,然后根据批示转相关单位承办。承办单位收到组织提案后,应当认真研究办理,由承办单位负责人征求提案者意见后,将办理意见送市委办公厅或市政府办公厅,由其书面答复提案者,并抄送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

属市中级法院和市检察院系统办理的议转建和组织提案,按该机关规定程序办理。

承办单位在答复代表或委员的同时,应当将答复意见按照规定程序录入金宏网建议、提案办理系统,并按照规定格式抄送交办机关,同时发送纸制书面答复意见1份。
【解读要点】

1、建议提案答复的几个细节：

⑴市人大议转建：主办单位形成办理意见后,先将书面答复意见报送对应的交办机关（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党群系统的报送市委办公厅、政府系统的报送市政府办公厅），由上述机关视情呈送市领导审阅,经同意后再由主办单位答复人大代表。

办理流程为：市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承办单位→交办机关（市委办公厅或市政府办公厅）→承办单位→答复人大代表。
⑵市政协组织提案：先由交办机关（市委办公厅或市政府办公厅）呈送市领导阅批,再根据批示转相关单位承办，由承办单位办理并组织面复活动，然后将办理书面意见报送交办机关,由交办机关函复提出提案的组织,并抄送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
办理流程为：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交办机关（市委办公厅或市政府办公厅）→承办单位（办理并组织面复活动）→交办机关→函复提出提案的组织。
⑶其它青岛市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由承办单位直接答复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⑷关于抄送：
①青岛市人大代表建议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和市政府办公厅议案处（如属党群系统的，则抄送市委督查室）；

②青岛市政协委员提案抄送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和市政府办公厅议案处（如属党群系统的，则抄送市委督查室）；市政协组织提案抄送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
③答复函内容涉及协办单位的,同时抄送协办单位；
④由市中级法院和市检察院系统办理的建议和提案，抄送市委督查室和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或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 
⑤抄送方法：承办单位在答复代表或委员的同时,将答复意见通过金宏网建议、提案办理系统发送需要抄送的机关,同时发送纸制书面答复意见1份。

第五章  续办和总结

第十五条  承办单位正式答复代表、委员后,遇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当续复:

(一)承办单位正式答复后,代表、委员所提问题仍在继续落实之中的,承办单位应当在落实完毕后,将办理结果向代表、委员续复。如落实时限较长,则在落实过程中,将进展情况或阶段性结果向代表、委员续复。

(二)对承诺解决的问题,在兑现后向代表、委员续复。不能兑现的,则应当及时续复,并说明原因,作好解释工作。  

(三)代表、委员对答复不满意或要求续复的,承办单位应当继续办理,并在一个月内再作答复。

(四)答复过程中,代表、委员又提出相关问题,所提问题未超出原建议、提案内容范围,且当时没有给予答复的,应当在研究办理后再行答复。
【解读要点】

1、续办后，应当由单位领导带队面复。

2、对答复不满意的处理方法

⑴代表、委员对答复不满意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重新办理、限期续复；

⑵如代表、委员所提问题因政策等客观因素难以解决、落实的，应实事求是的解释、耐心细致的说明原委，取得代表、委员的理解；

⑶经过反复做工作，代表、委员仍坚持原来意见表示不满意的，承办单位如实向交办机关反映情况。
3、续复期限：一个月以内。
第十六条  办理工作完成后,或到交办机关规定的办理期限后,承办单位应当主动组织“回头看”活动,认真自查,抓紧办理遗漏事项或未能如期完成的、办理质量不高的建议和提案。
第十七条  承办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数量超过5件(含5件)的单位,在交办机关规定的办理期限结束后一个月内,应当形成书面总结,其内容包括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存在问题及今后工作措施等。书面总结应当附有《承办单位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一览表》(见附件),内容包括案号、标题、答复方式、答复结果、面复率、落实率及有关数字统计等。书面总结按系统报市委办公厅或市政府办公厅,并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
第六章  检查、考核及表彰

第十八条  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的督促检查工作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承办单位应当认真向督促检查单位报告办理情况,并按要求改进办理工作。

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负责对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办理质量把关。对办理质量不高的,责成承办单位加以改进。

第十九条  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列为各单位目标绩效考核内容。
第二十条  按照青岛市表彰工作有关规定,评选表彰优秀办理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解读要点】

评选表彰的标准和要求详见《关于评选青岛市优秀市人大代表建议、优秀市政协提案和先进承办单位、先进承办工作者的通知》（青厅字[2007]52号）
第七章  保密和归档

第二十一条  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严格执行有关保密规定。各承办单位应当明确专人接收和处理代表建议及政协提案。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和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分别负责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内容的保密工作,承办部门负责答复意见的保密工作。在报刊、互联网等公众媒体上发表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内容或答复意见时,应经上述部门同意。    

第二十二条  承办单位应当按照档案管理的规定,及时将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底稿及答复意见等相关材料整理归档。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各承办单位和各区市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单位、本地区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的具体措施。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政府办公厅商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1年下发的《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案办理办法》（青人办发〔2001〕65号）不再执行。
附:一、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反馈意见表

　　       样式

　　   二、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反馈意见表样式

　　   三、全国、省人大代表建议答复格式

　　   四、全国、省政协提案答复格式

　　   五、主办单位对市人大议转建的答复格式

　　   六、协办单位对市人大议转建的答复格式

　　   七、主办单位对市会议建议答复格式

　　   八、协办单位对市会议建议答复格式

　　   九、主办单位对市平时建议答复格式

十、协办单位对市平时建议答复格式

十一、主办单位对市会议提案答复格式

十二、协办单位对市会议提案答复格式

十三、主办单位对市平时提案答复格式

十四、协办单位对市平时提案答复格式

十五、承办单位办理人大代表建议一览表

十六、承办单位办理政协提案一览表

附件一:

建议编号   会(平)字   号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反馈意见表

      代表:

你提出的《关于            的建议(批评、意见)》,已经市      办复。现请填写下表,及时用专用信封寄送我室,以便于我们及时了解该项建议的办理情况和你对办理工作的意见,进一步督查,促进建议落实。
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

　　                             年    月    日

	对书面答复满意
	
	已经落实
	
	已面复
	
	要求改办
	

	对答复基本满意
	
	正在落实
	
	已函复
	
	要求落实
	

	对书面答复不满意
	
	没有落实
	
	未答复
	
	要求续复
	

	代表的意见和要求：


1 请承办单位填写表格以上的空格处;
2 请代表在表格内相应的栏目打“√”;
3 青岛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代表联络处,
联系电话:82888116、82883744

附件二:

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反馈意见表

　　
      委员:

　　你在市政协   届   次会议期间提出的      字第      号《关于            案》已经市      办复。现请填写下表,寄送我室,以便于我们及时了解你对办理工作的意见,进一步督查,促进提案落实。

　　                      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

　                         　    年    月    日

　　
	你对办理情况的总体评价: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提案涉及的问题是否解决:已解决　　正在解决　未解决

	承办单位是否当面答复:　是　　　否

	是否要求承办单位续办续复:　是　　　否

	附言: 

签名            
　　                                  年    月    日


1 请承办单位填写表格以上的空格处;
2 请提案人在表格内相应的栏目打“√”;
③市政协提案办公室地址:观海一路16号426房间,
邮编:266001,电话:82888082　82937889

附件三：全国、省人大代表建议答复格式：

                                         A（或B、C、D ） 

青岛市╳╳╳╳（单位全称）
关于办理全国（省）   届人大代表

第  号建议的报告
市政府办公厅：
×××代表提出的“关于××××的建议”收悉。现将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
（印  章）
                                ×年×月×日
单位领导签发：
承办人及电话：

（注：1、答复方式和办理结果用黑体四号字体；标题用文星标宋二号字体；正文用仿宋3号字体。下同。

2、本附件格式以政府系统的答复为例，党群系统的答复以此类推。下同。）

附件四：全国、省政协提案答复格式

                                        A（或B、C、D ）

  青岛市╳╳╳╳（单位全称）
关于办理全国（省）政协  届  次会议

第   号提案的报告
市政府办公厅：
×××委员提出的“关于××××的提案”收悉。现将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
（印  章）
                                   ×年×月×日
单位领导签发：
承办人及电话：
附件五：主办单位对市人大议转建的答复格式

面复（或函复）                                       A（或B、C、D）
青岛市╳╳╳╳（单位全称）
关于市   届人大   次会议第  号
议案转建议的答复
×××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的议案”（议转建第××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
                                 （印  章）
                                ×年×月×日
单位领导签发：
承办人及电话：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市政府办公厅议案处（有协办单位的同时抄送协办单位）

附件六：协办单位对市人大议转建的答复格式

青岛市××××（单位全称）

关于市    届人大    次会议第    号

议案转建议的协办意见
×××单位（指主办单位名称）：

×××等代表提出的“关于××××的议案”（议转建第××号）收悉。现提出协办意见如下：

……

（印章）

×年×月×日

单位领导签发：

承办人及电话：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市政府办公厅议案处
附件七：主办单位对市会议建议答复格式

面复（或函复）                                   A（或B、C、D）
青岛市××××（单位全称）
关于市  届人大  次会议第  号

建 议 的 答 复
×××  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
                                    （印  章）
                                   ×年×月×日
单位领导签发：
承办人及电话：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市政府办公厅议案处（有协办单位的同时抄送协办单位）

附件八：协办单位对市会议建议答复格式

青岛市××××（单位全称）

关于市    届人大    次会议第   号

建 议 的 协 办 意 见
×××单位（主办单位名称）：
××××代表提出的“关于××××建议”收悉。现提出协办意见如下：

… …

（印  章）

×年×月×日

单位领导签发：

承办人及电话：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市政府办公厅议案处
附件九：主办单位对市平时建议答复格式

面复（或函复）                                  A（或B、C、D）
青岛市××××（单位全称）

关于市      届人大平字第    号

  建  议  的  答  复

×××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 …

（印  章）

×年×月×日

单位领导签发：

承办人及电话：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市政府办公厅议案处（有协办单位的同时抄送协办单位）
附件十：协办单位对市平时建议答复格式

青岛市××××（单位全称）

关于市      届人大平字第    号

建 议 的 协 办 意 见

×××单位（主办单位名称）：
×××代表提出的“关于××××建议”收悉。现提出协办意见如下：

… …

（印  章）

×年×月×日

单位领导签发：

承办人及电话：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市政府办公厅议案处。
附件十一：主办单位对市会议提案答复格式

面复（或函复）                                   A（或B、C、D）
青岛市××××（单位全称）

关于市政协   届   次会议第  号

提 案 的 答 复
×××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 …

（印  章）

×年×月×日

单位领导签发：

承办人及电话：

抄送：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厅议案处（有协办单位的同时抄送协办单位）
附件十二：协办单位对市会议提案答复格式

青岛市××××（单位全称）

关于市政协   届   次会议第  号

提 案 的 协 办 意 见

×××单位（主办单位名称）：
×××委员提出的“关于××××提案”收悉。现提出协办意见如下：

… …

（印  章）

×年×月×日

单位领导签发：

承办人及电话：

抄送：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厅议案处。

附件十三：主办单位对市平时提案答复格式

面复（或函复）                                    A（或B、C、D）
青岛市××××（单位全称）

关于市政协    届   次会议平字

第  号提案的答复

×××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 …

（印  章）

×年×月×日

单位领导签发：

承办人及电话：

抄送：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厅议案处（有协办单位的同时抄送协办单位）
附件十四：协办单位对市平时提案答复格式

青岛市××××（单位全称）

关于市政协  届  次会议平字第  号

提 案 的 协 办 意 见

×××单位（主办单位名称）：
×××委员提出的“关于××××提案”收悉。现提出协办意见如下：

… …

（印  章）

×年×月×日

单位领导签发：

承办人及电话：

抄送：市政协提案工作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厅议案处。

附件十五：╳╳╳╳（单位全称）办理人大代表建议一览表
	案号
	标题
	主办（或协办）
	答复方式
	办理结果
	备注

	
	
	
	
	
	

	
	
	
	
	
	

	
	
	
	
	
	

	
	
	
	
	
	

	
	
	
	
	
	

	
	
	
	
	
	

	
	
	
	
	
	

	
	
	
	
	
	

	
	
	
	
	
	

	
	
	
	
	
	

	
	
	
	
	
	

	
	
	
	
	
	

	
	
	
	
	
	

	建议总数
	共×××件。其中：主办×××件；协办×××件。

	办复率
	××%（截止××月××日）

	面复率
	××%

	落实率
	××%


注：1、此表可复制、可改制。如改制，表格内容不得减少。

    2、办复率、面复率、落实率只统计主办件。

附件十六：╳╳╳╳（单位全称）办理政协提案一览表
	案号
	标题
	主办（或协办）
	答复方式
	办理结果
	备注

	
	
	
	
	
	

	
	
	
	
	
	

	
	
	
	
	
	

	
	
	
	
	
	

	
	
	
	
	
	

	
	
	
	
	
	

	
	
	
	
	
	

	
	
	
	
	
	

	
	
	
	
	
	

	
	
	
	
	
	

	
	
	
	
	
	

	
	
	
	
	
	

	提案总数
	共×××件。其中：主办×××件；协办×××件。

	办复率
	××%（截止××月××日）

	面复率
	××%

	落实率
	××%


注：1、此表可复制、可改制。如改制，表格内容不得减少。

    2、办复率、面复率、落实率只统计主办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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